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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產品展示服務

業企業營運總部及相關設施認定協議書(範本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甲方立協議書人：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乙方立協議書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○年○月○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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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號(等)○○筆土

地」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及「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辦

理新北市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

企業營運總部及相關設施認定列管及輔導作業要點」申請

免繳保證金協議書 

立協議書人                 

茲就乙方依「新北市各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

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及一般商業設施土地使用審查要點」（以

下簡稱「甲乙工土地使用審查要點」）第六點第二項規定，向甲方申

請認定其設置之工業發展有關設施，屬於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

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十目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或第十六目經核

定之企業營運總部及其相關設施，乙方所提申請書、預告登記及土地

參考資訊建置同意書經甲方審議通過，乙方保證依核准認定之用途使

用，經雙方同意訂立協議書（以下簡稱本協議書）條款如後，以茲遵

守： 

第一條 乙方所有之經甲方認定之（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或企業營運

總部及其相關設施）位於○○市○區○○路○○段○○號

○○樓，面積共計○平方公尺（詳附件）。 

第二條 本協議之有效期間 

       自乙方取得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竣工勘驗之日起（以發文日

期為準）至六年後之相當日為止。 

第三條 雙方當事人之權利、義務 

乙方之義務如下： 

一、應於取得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竣工勘驗後六個月內，通

知本局辦理預告登記。 

二、應依甲方認定之用途使用。 
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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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非經甲方同意，不得將經甲方認定為（工業產品展示服

務業或企業營運總部及其相關設施）之部分之所有權移

轉於其他自然人，其移轉其他私法人者得經甲方同意後

為之。 

四、前款情形，如經甲方同意移轉者，乙方應於移轉後三個

月內，協同受讓人檢具申請書、相關佐證資料等文件，

送甲方更新列管清冊，並與甲方辦理契約變更，使受讓

人繼受本契約，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一次，延長時間不得

超過六個月。 

五、其他約定事項：應於取得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竣工勘驗

後六個月內，檢附審竣之使用執照基地範圍圖(應標示申

請範圍)、平面圖(應標示樓地板面積及用途)、該棟建築

物面積計算表，供甲方備查（屬既有建物者，始須增訂）。 

甲方得不定期查核使用情形，如發現乙方有未履行前項

各款之約定者，得要求於六個月內改善；逾期未改善者，甲

方得廢止原認定之處分，並通報建築管理主管機關(工務局)

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(城鄉發展局)，依其規定辦理。 

乙方因故無法於前項所定期間內完成改善者，得依下列

方式處理： 

一、如該事由非可歸責於乙方，其發生之期間得不計入改善

期間。 

二、如該事由係可歸責於乙方，乙方應向甲方提出說明，甲

方認有必要時，得同意延長改善期間一次。但延長改善

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。 

第四條 本協議之補充及解釋 

本協議書為行政契約，其內容如有未盡事宜，適用行政程序

法等有關法令之規定，並準用民法相關規定。協議內容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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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義，由甲方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之。 

第五條 本協議之變更 

甲方依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同意乙方移轉所有權者，乙方應協

同受讓人與甲方變更本協議書之當事人；未變更前，讓與人

就本協議書所應負之義務，仍不免其責。 

    乙方表明經甲方認定之(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或企業營

運總部及其相關設施)之一部，願依「甲乙工土地使用審查要

點」第六點規定繳納保證金，並經甲方為原認定之處分之一

部廢止者，得就第一條所定範圍為變更。 

    除前二項規定外，本協議書簽訂後之任何變更均應經雙

方協議同意後，以書面為之。但甲方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

重大危害，仍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契約內容。 

第六條 本協議之失效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協議當然失效： 

一、有效期間屆滿。 

二、乙方違反第四條之規定，經甲方廢止原認定之處分。 

三、乙方表明經甲方認定之(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或企業營運

總部及其相關設施)之全部，願依「甲乙工土地使用審查

要點」第六點規定繳納保證金，並經甲方為原認定之處

分之全部廢止。 

四、乙方表明經甲方認定之(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或企業營運

總部及其相關設施)之全部已無使用需求，並完成申請建

築執照變更設計或變更使用執照者。 

第七條 本協議失效之效果 

本協議因前條情形失效後，乙方應檢具塗銷預告登記之必要

文件，向甲方申請塗銷預告登記。 

第八條 爭議管轄法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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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本協議書之履行產生爭議或糾紛時，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

地之法院為雙方涉訟時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第九條 附件效力 

本協議書之本文及其附件構成雙方完整之合意，附件之效力

與本協議書之本文同，但兩者有牴觸時，以本協議書之本文

為準。 

第十條 協議書份數 

    本協議書正本 2份、副本 2份，由甲方及乙方各執正本

1份、副本 1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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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合約書人： 

 

甲       方：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代   表  人：○○○ 

地       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

 

 

 

乙       方： 

統 一 編 號(身分證字號)： 

負   責  人： 

地       址： 

 

 

 

協議書附件 

附件一：乙方提出使用執照基地範圍圖(請標示申請範

圍)、平面圖(請標示樓地板面積及用途)、該棟建

築物面積計算表。 

附件二：建物或該樓層所有權人同意書(倘申請人為合法建

築物或該樓層所有權人則免附)。 

附件三：經甲方審議通過之「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_○○小

段○○地號(等)○○筆土地之新北市政府經濟發

展局辦理新北市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

產品展示服務業企業營運總部及相關設施認定作

業要點申請書、預告登記及土地參考資訊建置同

意書及其應檢附文件」。 


